审批意见：                                          临环审[2018]326号
经审查临清市腾恩轴承有限公司年产9800吨轴承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临清市八岔路镇万庄村西，占地面积2258.65平方米，总投资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万元。项目拟建设热处理车间、机加工车间、办公室等构筑物，购置电炉、车床、喷砂机、冲床压力机等设备。该项目不设电镀或喷漆工序，以轴承套圈毛坯件、轴承钢、润滑油、液压油等为主要原辅材料，轴承套圈毛坯件经退火、抛丸、车加工等工序生产轴承套圈，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9000吨；轴承钢经下料工序生产滚子，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800吨。该项目已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18-371581-41-03-027028。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审批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能满足主体工程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要求，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要求，采取围挡、围护、覆盖、密闭、洒水等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施工污水经施工区部分坑、沟作沉淀后排放或再利用于堆场、料场喷淋防尘、道路冲洗、出入施工区的车辆轮胎冲洗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置吸声屏障，控制作业时间，防止噪声扰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建筑垃圾按有关管理要求及时清运出场进行处理处置或施工现场综合利用。

2、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抛丸工序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应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中“一般控制区”标准。

3、加强废水污染防治。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分质处理体制。该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电炉冷却用水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不得外排。    

4、加强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再经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加强绿化，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5、加强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均为危险废物，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并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的相关要求，加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管理，确保危险废物规范化处置；各类沾染危险废物的包装桶应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内，定期由厂家回收用于原始用途；危废暂存间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中的要求建设。一般固体废物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进行管理：废钢丸、废铁末、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下脚料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你公司须确保所有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对本环评未识别出的危险废物，须按危废管理规定进行管理。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生产区、污水产生区、化粪池、危废暂存间等须采取防渗、防腐、防流失及防扬散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和大气环境。

7、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本项目生产车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为50米，目前该距离内没有敏感点。你公司须报告当地政府及规划部门，在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规划或新建居住、教育、医疗等环境敏感目标。

8、该项目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为火灾。要求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加强生产管理，严防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9、根据报告表结论，该项目不占用COD、氨氮、SO2、氮氧化物相关总量指标。

三、项目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四、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工作，严格落实“清洁生产”的相关要求。

五、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环境管理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及报告表要求设置固体废物堆存场，并设立标志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配备相应监测仪器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代为开展监测，建立环境监测制度。

六、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影响加重）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七、临清市环保局相应的执法中队负责临清市腾恩轴承有限公司年产9800吨轴承配件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你单位应在接到本审批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将环评报告表及审批意见报临清市环保局相应的执法中队，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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